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
112學年度第二學期　課外社團開課須知

一、課外社團申請：
1、請於11/10(五)中午前將資料寄給學務處葉老師：t062@ccps.tp.edu.tw
2、檔名與郵件主旨請填寫「長春112-2課外社團―○○○○(社團名稱)」。
3、附件包含：課外社團申請書、教師簡歷表、課程計畫

二、上課時間：
1、上課期間為113年2月16日(五) 至113年6月28日(五)止暫定，遇假期不補課(彈性補班補課則照常上課)。
2、課外社團上課時間：16:00~17:30

三、注意事項：
1、經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核後，將在招生簡章上呈現開班訊息；未開班則不會回覆，也請勿追問未開班原因。
2、確認開班後請提供「台北富邦銀行」存簿影本，本校以此銀行帳戶發放薪水。
3、確定開課後，請勿任意更換老師。
4、私下招收未在點名簿上的學生，或私下另收學雜費者，不予續聘。
5、每次上課，請老師提早五分鐘至學務處拿點名簿並簽到，並準時上下課。
6、若有任何疑問，可來信或來電學務處訓育組葉老師(02)2502-4366 分機 133

＊本校寒、暑假場地優先提供本校校隊進行寒假訓練用，目前無開設夏、冬令營之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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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
確定開課後，請勿任意更換老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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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
私下招收未在點名簿上的學生，或私下另收學雜費者，不予續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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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
每次上課，請老師提早五分鐘至學務處拿點名簿並簽到，並準時上下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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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
若有任何疑問，可來信或來電學務處訓育組


葉


老師


(02)25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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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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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寒、暑假場地優先提供本校校隊進行寒假訓練用，目前無開設夏、冬令


營之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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